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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法院《结案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4月28日，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北京市

第四人民法院送达的《结案通知书》，北京市第四人民法院裁定原债权人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申请的对公司的强制执行措施现已执

行完毕。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债权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10月获得兴业银行借款 3.5亿元，借款期限 1年，由于未及

时办理完成续贷事宜，且受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公司流动资金较为紧张，

出现了借款未能如期全额偿还的情形。截至 2023 年 11 月 21 日，兴业银行享有

公司债权本金余额 12,315.23万元，本息合计 15,735.80万元。相关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披露的《关于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1）、《关于向

兴业银行申请续贷事宜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关于收到仲裁

通知暨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3）、《关于

公司借款逾期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关于相关诉讼

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70）。 

二、债权转让情况 

2024 年 6 月 4 日，兴业银行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融资产深圳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兴业

银行将其对公司及相关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实现和

执行各项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包括但不限于兴业银行已经缴纳的诉

讼费、保全费等全部权利，依法打包转让给中信金融资产深圳分公司，由中信金



融资产深圳分公司合法取代兴业银行成为公司及相关担保人的权利人。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债权人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三、《结案通知书》内容 

“本院受理的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仁东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仁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合利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霍东、赵佳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京 04 民初 294 号民

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执行中仁

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现重整计划已生效，申请执行人的债权

获得了清偿。本案现已执行完毕。” 

四、其他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遵守规定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